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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命科學研究發展處 

115年度「發展在宅醫療多元創新科技計畫」徵求公告 

114/12 

一、計畫目標 

在宅醫療是以病患住所為核心的醫療服務模式，旨在減輕醫院負擔、提升醫

療效率並改善患者生活品質。隨著人口老化與慢性病增加，需求日益攀升。我國

雖有良好的醫療覆蓋，但醫學中心超載、護理人力不足及相關設備價格昂貴等問

題，限制了在宅醫療的發展。有鑒於此，本計畫以「科技創新」為主題，從診所

及地區醫院出發，醫學中心參與，篩選適用於在宅醫療的疾病類別，聚焦不同疾

病的在宅醫療需求，發掘需導入的科技裝置，發展臺灣在宅醫療服務。透過產學

研醫合作，推動智慧醫療科技創新研發及跨領域系統整合，加速產品落地應用，

提升基層醫護服務量能，拓展在宅醫療服務面向，期建構智慧便捷之在宅醫療生

態系，促進國民健康福祉與醫療產業永續發展，落實健康台灣的願景。 

 

二、計畫徵求主題、執行說明與撰寫要求 

本計畫以科技創新及臨床應用為導向，透過醫學中心串聯診所/地區醫院，

依在宅醫療需求導入科技而非人力，著重在宅醫療技術/產品/服務效益驗證，以

「篩選適用於在宅醫療的疾病類別」為目標，徵求跨領域團隊組合開發具應用性

與影響力之整合性研究。 

(一) 徵求主題：申請本計畫必須包含主題 1，主題 2及主題 3為選擇項目。 

主題 1、立即導入現有技術/產品/服務，執行在宅醫療(115年~116年、117年

~118年，以 2+2年期程進行規劃)：擇定在宅醫療疾病種類，聚焦現

有醫療技術/產品/服務，依臨床需求與使用者痛點，將技術/產品/服

務深度整合與功能標準化，並須於 2 年內導入在宅應用場域，完成

服務及效益驗證。後續 2 年可擇定與前 2 年不同之在宅醫療疾病種

類進行服務及效益驗證。 

主題 2、開發具快速落地潛力之在宅醫療所需技術/產品/服務(115年~118年，

以 4年期程進行規劃)：擇定在宅醫療疾病種類，以 2年時間開發具

快速落地潛力之在宅醫療技術/產品/服務，須於 4年內完成產品取證

及專利申請，並進行在宅應用場域驗證服務及效益。開發過程須邀

請醫材公會或廠商共同參與，規劃將成果建立商轉機制或技術移轉，

鼓勵產品與產業鏈結，協助拓展國際市場，帶動產業發展。 

主題 3、開發在宅醫療所需創新技術並進行臨床試驗(115年~118年，以 4年

期程進行規劃)：擇定在宅醫療疾病種類，針對目前醫療照護環境中

尚未有效解決之臨床需求，配合科技趨勢發展，提出具潛力之國產

前瞻性開發項目，須邀請醫材公會或廠商共同參與。規劃將創新研

發之醫療技術於模擬應用場域進行臨床驗證，並以法規取證申請與

規模化臨床應用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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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內容(詳見 CM03表)： 

1、請擇定在宅醫療疾病種類，盤點該疾病於在宅醫療由醫學中心、診所

或地區醫院所需導入之技術裝備(醫療器材、醫療器材軟體、資料傳

輸系統等)及其規格，同時註明在宅醫療病患端所需之既有技術裝備

係由自行開發、購買或租賃取得。 

2、針對執行在宅醫療可能遭遇之緊急狀況及處理模式進行說明，包含如

何避免疾病復發或防止併發症產生，以及後送服務機制。 

3、設定病患預期在宅醫療時間(原需於醫院住院之時間)，規劃病患獲知

可選擇在宅醫療之時間點。 

(三) 執行重點(詳見 CM04表)： 

1、由醫學中心撰寫計畫書與提案(必須包括主題1)，並邀請診所或地區醫

院共同參與；在宅醫療病患分由醫學中心照護(收案數<50%)及診所/地

區醫院照護(收案數≧50%)。 

2、計畫書須就醫學中心、診所或地區醫院所需之人力及物力分別提出經

費規劃。 

 

三、 申請機構與申請人(計畫主持人)資格 

(一) 申請機構須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機構，且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

持人須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

定，由該機構(本身即醫學中心)或隸屬該機構醫學中心之醫事人員擔任

計畫主持人。 

(二) 計畫主持人須負責團隊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

掌握、實質參與計畫之執行。醫學中心計畫經費皆由計畫主持人集中管

理、分配及運用。計畫主持人申請本計畫以1件為限，獲推薦補助之計

畫，將列入計畫主持人執行本會研究計畫件數計算。 

(三) 計畫主持人須確認計畫成員符合上述規定。相同或相似題目、內容之計

畫已獲其它單位補助者，不得再向本會重複提出申請。 

 

四、 計畫類型及執行期間 

(一) 計畫類型：計畫須以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提出申請，計畫執行期限自

115年6月1日開始。由計畫主持人依計畫徵求格式提出計畫書，相關計

畫成員得以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方式參與之。除強調原創性及重

要性外，尚需具備良好的整合性、合作性和互補性。未依規定申請者，

恕不予受理審查。 

(二) 本專案原則上為一次性徵求，主題 1編列之經費以每年新臺幣 1,500萬

元為上限，主題 2及主題 3合計編列之經費以每年新臺幣 1,500萬元為

上限，全案總經費以每年新臺幣 3,000萬元為上限。通過之計畫將參考

CM04表中醫學中心、診所/地區醫院之經費規劃分別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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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經費以本會依審議結果配合預算規定辦理，本專案計畫之年度所

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會得依審議結果調減

補助經費，並按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辦理。 

 

五、計畫申請說明 

(一) 計畫主持人須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並依申請機構規定時間內，完成計畫書線上申請作業；由申請機

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1式2份，經有關人員核章後，應於115年2月

24日(星期二)前函送本會，逾期不予受理。 

(二) 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條件，並於申請名冊之備註欄

內確認計畫主持人資格，符合者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並連同計畫

主持人資格切結書經有關人員核章後，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 

(三) 計畫書採線上申請作業方式，計畫主持人應循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之申請程序，進入「研究人才個人網」，在「研究人才網線上申辦」項

下，點選「專題研究計畫」，填列製作計畫書。計畫類別請勾選「一般

研究計畫」、研究型別請勾選「整合型」、計畫歸屬請勾選「生科處」、

學門代碼請勾選「B90-專案及其它」和子學門代碼請勾選「B90H002-發

展在宅醫療多元創新科技計畫」，依序填列製作完整計畫書。 

(四) 申請案應為單一整合型計畫，計畫內容格式(表CM03、CM04)請務必下

載本徵求公告網頁下方「附件下載」欄中之附件，撰寫後上傳，研究計

畫內容(架構如表CM03)至多40頁，團隊之執行內容及經費需求(CM04

表仍需依主題拆列醫學中心級醫院及診所/地區醫院所需之經費)應整

合成一份計畫書，並由計畫主持人之服務機關提出申請。未依規定申請

者，恕不予受理審查。 

(五) 研究計畫中如有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

細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

重組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

請同意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

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亦須增附動物實驗

倫理3R (Replace、Reduce、Refine)說明文件；涉及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

物材料試驗者，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涉及人體試驗或人體研究者，

應增填研究中的性別考量檢核表。 

 

六、審查方式及重點 

(一) 審查方式：由本會與專案計畫辦公室辦理審查作業，邀請國內外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至本會

報告。 

(二) 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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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內容之前瞻性、創新性、臨床及產業應用性： 

(1) 在宅醫療情境及使用者(基層醫護、患者)之臨床應用需求。 

(2) 擬整合改良或商品化開發之技術或產品的適用性，導入試驗場域之

可行性(含佐證資料)等。 

(3) 擬整合改良或開發之技術或產品與現有技術/產品/系統之競爭性盤

點分析。 

(4) 擬開發之在宅醫療創新技術與產品之創新性、規劃完整性及臨床應

用可行性。 

(5)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包含資訊安全及相關倫理規範、

個人資料利用限制之因應對策等。 

(6) 預期效益(如相較於住院治療，採取在宅醫療成效相同或更優異、花

費成本相近或降低，成本包含醫療支出、醫療及護理人力等)。 

2. 計畫主持人之領導能力及整體團隊的跨領域整合與互補性等。 

(三) 獲補助計畫採分年核定多年期。 

 

七、成果報告及績效考評 

(一) 期中年度考評：計畫主持人應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至本

會網站線上繳交進度報告，進度報告內容包含：計畫執行進度、里程碑

達成情形、未來執行重點等。本會將對每一計畫之年度研究成果報告進

行考評，並視需要進行成果討論會。將依考評結果決定計畫是否繼續補

助、計畫內容及補助經費是否調整(含整併計畫團隊、調整計畫成員、

調整計畫執行內容、刪減經費等)。未達計畫規劃查核點及階段性目標

之計畫，本會得決定退場轉型或終止補助。 

(二) 全程計畫考評：計畫主持人於全程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三個月內至本

會網站線上繳交在宅醫療成效報告(研究成果報告)，由本會邀請學者專

家進行書面審查或召開成果評鑑會議。 

(三) 計畫執行團隊須配合本會進行相關研究資料上傳、成果追蹤、查核、考

評及成果發表會之報告，每月、每季或不定期(依本會通知)繳交執行進

度、績效指標達成情形等，並請配合後續交流溝通會議結論提供所需資

料。 

(四) 計畫成果發表除須註明本會補助外，亦請註明本計畫名稱或計畫編號。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有關本徵求公告之相關資訊，請隨時留意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科

處網頁之最新公告。 

(二) 本計畫屬專案計畫，恕無申覆機制。 

(三) 計畫主持人須確認計畫成員符合上述規定。獲審查推薦補助之計畫，僅

計畫主持人列入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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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主持人執行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件數超過，或不符合本計畫

所列之相關規範時，且經本會行政程序確認無誤者，本計畫申請案逕不

送審。 

(五) 除特殊情形者外，不得於執行期間申請變更主持人或申請註銷計畫。 

(六) 本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報銷及報告繳交等其他未盡事

宜，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

理。 

 

九、聯絡人：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科處：温家儀博士 

E-mail: jywen222@nstc.gov.tw 

電話：(02)2737-7907 

傳真：(02)2737-7671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21樓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科處：曹又仁科長 

E-mail: yjtsao@nstc.gov.tw 

電話：(02)2737-7423 

傳真：(02)2737-7671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21樓 

(二) 有關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處服務專線，電話：0800-212-058，

(02)2737-7590、2737-7591、2737-7592。 


